
   

    

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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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人權人權人權，，，，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    

法務法務法務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增設受訊問人電腦螢幕部所屬檢察機關增設受訊問人電腦螢幕部所屬檢察機關增設受訊問人電腦螢幕部所屬檢察機關增設受訊問人電腦螢幕已已已已全面啟用全面啟用全面啟用全面啟用    

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為保障受訊問人權利，避免當事人因無法即

時看到筆錄記載內容，產生疑義，已在偵查庭受訊問人席位增設電腦

螢幕，受訊問人只要「向前看」，就可以即時瞭解筆錄記載內容，如

有疑義或錯誤，即可立即要求更正。 

法務部一向要求各檢察機關檢察（總）長確切督導所屬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及書記官於偵辦案件製作筆錄時，應依受訊問人之供述內

容確實記載，以維持筆錄內容之真實性，並保障人民權益。然因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為偵訊時，受訊問人因無法即時看到書記官筆錄記載

之內容，等到偵訊結束再看筆錄時，又常因緊張或慌亂，可能忘記說

過的話或未仔細詳閱筆誤內容，致使對於偵訊時所製作的筆錄有時會

發生爭議，需要再行勘驗偵訊錄影光碟，不僅浪費訴訟資源，並對司

法公信力造成傷害。 

為祛除民眾疑慮並保障人權，法務部於 98 年 10 月 16 日邀集所

屬各檢察機關代表，召開「法務部偵查庭當事人螢幕建置討論會議」，

決議於各偵查庭均增設當事人螢幕，以直立式螢幕建置，同時兼顧當

事人觀看螢幕之便利性，並經仔細規劃，不使電腦螢幕阻擋檢察官對

受訊問人肢體語言的觀察，業已全部建置完成，並於今日（29）正式

啟用。應訊人均得即時確認其陳述內容，避免產生筆錄與陳述內容不

符之爭議，藉以保障受訊問人權利，減少社會對偵訊筆錄正確性之懷

疑，提高司法公信力。日後，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仍將繼續強化偵訊

設備，以透明的態度，致力提升人權的保障。 


